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全聲字第4號

聲  請  人  徐錦秀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  永溢綠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原:永溢環保科技有限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陳國仁 
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撤銷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所為111年度全字第30號假扣押裁定，關

於聲請人徐錦秀之部分予撤銷之。
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
    理  由

一、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、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

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，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民事

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不當得利等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事

件），前經相對人聲請，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以111年度

全字第30號准予假扣押；惟系爭本案事件，業經本院111年

度重訴字第37號民事判決駁回相對人向聲請人為請求之部

分，相對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

2年度重上字第146號民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，相對人未再

上訴而告確定，經本院調閱前揭案卷核實無誤。是依上開規

定，相對人就聲請人之部分既受敗訴判決確定，從而，聲請

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自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、第95條、第78條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 　 4   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四庭    法　官　王鏡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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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新臺幣1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王宣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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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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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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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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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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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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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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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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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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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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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100%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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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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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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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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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  陳國仁 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撤銷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所為111年度全字第30號假扣押裁定，關於聲請人徐錦秀之部分予撤銷之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    理  由
一、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、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，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不當得利等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事件），前經相對人聲請，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以111年度全字第30號准予假扣押；惟系爭本案事件，業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7號民事判決駁回相對人向聲請人為請求之部分，相對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146號民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，相對人未再上訴而告確定，經本院調閱前揭案卷核實無誤。是依上開規定，相對人就聲請人之部分既受敗訴判決確定，從而，聲請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自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、第95條、第78條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 　 4   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四庭    法　官　王鏡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王宣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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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理人  陳國仁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撤銷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所為111年度全字第30號假扣押裁定，關
於聲請人徐錦秀之部分予撤銷之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、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
    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，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民事
    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不當得利等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事
    件），前經相對人聲請，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以111年度
    全字第30號准予假扣押；惟系爭本案事件，業經本院111年
    度重訴字第37號民事判決駁回相對人向聲請人為請求之部分
    ，相對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
    年度重上字第146號民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，相對人未再
    上訴而告確定，經本院調閱前揭案卷核實無誤。是依上開規
    定，相對人就聲請人之部分既受敗訴判決確定，從而，聲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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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、第95條、第78條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 　 4   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四庭    法　官　王鏡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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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王宣雄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全聲字第4號
聲  請  人  徐錦秀  

相  對  人  永溢綠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原:永溢環保科技有限


法定代理人  陳國仁  
上列當事人間聲請撤銷假扣押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    主  文
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所為111年度全字第30號假扣押裁定，關於聲請人徐錦秀之部分予撤銷之。
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相對人負擔。
    理  由
一、按假扣押之原因消滅、債權人受本案敗訴判決確定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，債務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二、經查，聲請人與相對人間不當得利等事件（下稱系爭本案事件），前經相對人聲請，本院於民國111年8月9日以111年度全字第30號准予假扣押；惟系爭本案事件，業經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37號民事判決駁回相對人向聲請人為請求之部分，相對人不服，提起上訴，復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2年度重上字第146號民事判決駁回此部分上訴，相對人未再上訴而告確定，經本院調閱前揭案卷核實無誤。是依上開規定，相對人就聲請人之部分既受敗訴判決確定，從而，聲請人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，自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三、依民事訴訟法第530條第1項、第95條、第78條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 　 4   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四庭    法　官　王鏡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7 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王宣雄


